
证券代码：688611        证券简称：杭州柯林        公告编号：2024-026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日常经营采购合同； 

 合同金额：人民币169,298,632.49元（含税）；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有效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合同的签订预计将会对2024年度及

2025年度业绩产生影响，合同的签署及执行有利于推动阿拉善阿拉腾敖包10万千

瓦/40万千瓦时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的交付，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最

终的财务数据以审计机构确认的结果为准； 

 合同履行中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1、合同对方当事人专注于储能产品，包括集装箱储能、室外柜等，覆盖了

电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等多种应用场景，公司具有储能设备履约经验和履约能

力。 

2、本采购合同所需资金来源为客户预付款资金及自有资金，公司将根据项

目进展情况推进采购进度，可能存在因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客户需求改变等因

素的影响，导致合同发生延期、变更、中止或终止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根据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期取得的阿拉善阿

拉腾敖包 10 万千瓦/40 万千瓦时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的需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与湖南安诚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了《阿拉善阿拉腾敖包 10 万千瓦/40 万

千瓦时电网侧储能电站项目设备代加工及部件采购合同》，拟向湖南安诚新能源



有限公司采购上述项目所需的相关部件及服务，金额为人民币 169,298,632.49 元

（含税）。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采购合同，公司已履行了签署合同的内部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1、合同标的：阿拉善阿拉腾敖包 10 万千瓦/40 万千瓦时电网侧储能电站项

目设备代加工及部件采购合同。 

2、合同金额：人民币 169,298,632.49 元（含税）。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湖南安诚新能源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汪洋 

4、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9 年 9 月 19 日 

6、注册地址：湖南湘江新区麓谷街道麓云路 18 号二期生产楼 101 二楼 208 

7、经营范围：节能技术推广服务；动力蓄电池包及其系统、电源设备、储

能系统的研发；储能系统、智慧路灯设计；储能设备、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及产品、

光伏发电产品与系统、劳保消防安全用品、太阳能路灯、节能环保产品、无人机

系统、智慧路灯、电源设备的销售；储能系统的技术咨询；新能源技术推广；高

新技术服务；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环保技术推广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一类医疗

器械、二类医疗器械、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的批发；太阳能光伏电站

系统集成；光伏设备、日用灯具的零售；风能原动设备制造（限分支机构）。（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从事

P2P 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资管及跨界从事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

币交易、ICO、非法外汇等互联网金融业务） 

8、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深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51%的



股份 

（三）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交易对方当事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公司与合同对方当事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的交易往来情况：公司与湖南安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深

圳市曼恩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发生其他业务往来。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 

甲方：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安诚新能源有限公司 

2、合同金额：人民币 169,298,632.49 元（含税） 

3、支付方式及支付进度安排：按照项目进度分阶段支付款项，包括预付款、

发货款、到货款、竣工验收款和质保金； 

4、履行地点：阿拉善阿拉腾敖包 10 万千瓦/40 万千瓦时电网侧储能电站项

目工程现场； 

5、履行期限：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6、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有效章后生效； 

7、合同签署地点：杭州市拱墅区； 

8、其他条款：合同对质量保证、检验与验收、包装和发运、知识产权及保

密、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合同的签订预计将会对 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业绩产生影响，合同

的签署及执行有利于推动阿拉善阿拉腾敖包 10 万千瓦/40 万千瓦时电网侧储能

电站项目的交付，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最终的财务数据以审计机构确

认的结果为准。 

2、公司与湖南安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本合同价格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由交易双方协商后确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合同的

履行而与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合同对方当事人湖南安诚新能源有限公司专注于储能产品，包括集装箱

储能、室外柜等，覆盖了电源侧、电网侧和用户侧等多种应用场景，公司具有储

能设备履约经验和履约能力。 

2、本采购合同所需资金来源为客户预付款资金及自有资金，公司将根据项

目进展情况推进采购进度，可能存在因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客户需求改变等因

素的影响，导致合同发生延期、变更、中止或终止的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0 月 26 日 

 

 


